
□姚江 严丽扬

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入， 许多城市掀起了离婚买房潮， 不少夫妻来到婚姻登记中心， 嘻嘻哈哈地排队办理离婚手续， 往日

严肃庄严的婚姻登记中心俨然成了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由于离婚与感情破裂、 家庭矛盾无关， 被人戏称为“中国式假离婚”。

作为限购限贷政策之下夫妻买房环节中的一项“潜规则”， “假离婚” 这一方式看似成本低又快捷， 实则隐患众多。 上海的一对小

夫妻“假离婚” 后买好了房子， 甚至也复婚了， 结果还是打起了官司， 留下了一地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鸡毛”。

为买学区房 恩爱夫妻“闹掰了”
离婚是假协议是真 法院判决男方支付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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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

为买二套房“假离婚”

2002 年 9 月， 上海姑娘马元园与苏州小伙

郑耀祖在大学校园里相识，很快坠入爱河。 经过 7

年爱情长跑，他们结束了学业，定居上海，于 2009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登记结婚。 2012 年 1 月 5 日，

女儿郑乐音出生。 伴随孩子的逐渐长大和房价的

飞速增长，夫妻俩商量必须在上海买一套学区房。

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采取“就近入学”

原则， 可以进入优质中小学的学区房成了年轻父

母的不二选择， 马元园夫妇也不例外。

2013 年 9 月， 经过千挑万选， 他们选中了

上海市原闸北区永和路某弄的一处房屋， 最终谈

定购房价格为 359.8 万元。 9 月 22 日， 在准备签

合同时， 马元园夫妇发现一个问题， 按照当时的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政策， 居民家庭购买首套住

房， 首付款比例只要 35%， 如果是二套房， 则首

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50%， 且贷款利率也要上浮。

夫妻俩工作没几年， 手上没有多少积蓄， 且

大部分钱已用于在郑耀祖的老家苏州买房。 正是

这套苏州的夫妻共有房让他们准备购买的这套上

海房成了二套房， 35%的首付已是东拼西凑， 哪

里再找得到这多出的 15%首付款呢？ 就在他们纠

结不已的时候， 中介暗示他们可以 “假离婚”，

离婚之后苏州房子归一方， 另一方就是无房户

了。 两个携手走过了十多年的人都很自信和相信

对方， 不就是办个假手续吗？ 毫不犹豫， 办！ 两

人说好先离婚， 以马元园个人名义购买房屋， 待

办理完房屋过户手续后再复婚。

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合适的好房子要立

即抓住。 主意既定， 当天， 马元园夫妇立即先付

了 2 万元给房主许东、 林雪纯以锁定房源， 并以

马元园个人名义与他们签订了初步的房地产买卖

居间协议， 次日又追加支付 8 万元， 两天合计支

付购房定金 10 万元强化锁定。

2013 年 9 月 23 日， 郑耀祖和马元园牵着手

来到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手续。离

婚协议的重点内容是把双方婚后共同购置的苏州

房屋所有权归男方郑耀祖所有， 男方一次性支付

女方 300 万元整。这样，马元园摇身一变成了无房

户。 这桩协议离婚的事情， 双方均未告知各自父

母、 亲友。 作假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嘛！

然后， 两人着手筹集和汇合首付款 。 2013

年 9 月 24 日， 郑耀祖通过银行转账向马元园名

下建设银行卡汇入 51 万元。 11 月 1 日， 郑耀祖

再次通过银行转账向马元园名下建设银行卡汇入

29 万元， 共计 80 万元。

一人买房， 全家帮忙， 郑耀祖分别向叔叔和

妈妈借款。 2013 年 9 月 26 日， 叔叔郑道真通过

银行转账向马元园名下建设银行卡转款 50 万元，

备注 “借款”。 9 月 27 日， 妈妈何卉兰通过银行

转账向马元园名下建设银行卡转款 50 万元， 备

注 “往来款”。

首付款准备妥当， 马元园立即于 9 月 28 日

与房东签订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同时支

付剩余购房首付款 140 万元。 接着， 马元园办理

了商业贷款 157 万元和公积金贷款 40 万元， 并

另行给付卖方 12.8 万元。

10 月 2 日， 郑耀祖在国庆节假日回到南京

期间， 向叔叔郑道真出具欠条一份， 欠条内容

为： 今借郑道真人民币伍拾万元， 用于购房。 欠

条署名郑耀祖。

合计支付剩余购房款 209.8 万元后， 马元园

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领取了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产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马元园。

房产证顺利地拿到了， “假离婚” 的目的达

到了。 2014 年 2 月 8 日， 郑耀祖和马元园第三

次来到民政局， 办理结婚登记， 恢复婚姻关系。

弄假成真 再离婚亲人变敌人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完美无缺， 可惜天

不遂人愿， 复婚之后的夫妻感情却不复当

初。 2015 年 6 月， 马元园以感情破裂为

由诉至法院， 要求与郑耀祖离婚。 见马元

园去意已决 ， 郑耀祖也无心挽留 ， 2015

年 6 月 18 日， 两人在法院当场签署了自

愿离婚的调解协议， 但没有对夫妻共同财

产进行分割。

郑耀祖的家人得知他与马元园离婚了

但未分割财产后， 忿忿不平， 上海房子的

价值要远远大于苏州房子， 当初举整个大

家庭之力帮助买上海房子， 没想到郑耀祖

就这么轻易离婚了。 木已成舟， 大方向已

经无法变更， 但家人都觉得至少要把郑耀

祖叔叔和妈妈当初转出到马元园的各 50

万元要回来。

2016 年 6 月， 叔叔郑道真和妈妈何

卉兰同时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递交起

诉状， 主张上述汇款是借给郑耀祖和马元

园用于购买上海房屋所用， 对郑耀祖和马

元园离婚并不知情， 要求郑耀祖和马元园

共同归还借款 120 万元 （含 2014 年 6 月郑

耀祖因购买车辆向叔叔借款 20 万元）。

收到南京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后， 马元园

气不打一处来， 立即开始了还击。 2016 年 6

月 20 日， 马元园委托律师发送给郑耀祖一

份 《律师函》， 要求他按照当初在杨浦区民

政局签署的 《自愿离婚协议书》 中支付 300

万元的约定， 支付剩余的 120 万元款项。 郑

耀祖撕掉了 《律师函》。

2016 年 9 月， 郑耀祖收到了苏州市虎

丘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原来， 马元园

把他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支付 120 万元款

项。 这一回， 郑耀祖不敢置之不理了， 他聘

请了律师积极应诉。 该案先后开了三次庭，

审理了一年多。

在马元园和郑耀祖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庭审过程中， 何卉兰和郑道真要求郑耀祖和

马元园共同归还借款 120 万元的诉讼经过两

审终审胜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岁末终审判决郑耀祖、 马元园共同向郑道

真支付借款本金 70 万元、 向何卉兰支付借

款本金 50 万元。 据此， 马元园变更诉讼请

求为： 依法判令郑耀祖向马元园支付补偿款

220 万元。

郑耀祖认为， 他和马元园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离婚协议， 完全是为了规避

上海市房屋交易的首付款比例、 贷款利率等

政策规定， 协议中的所有约定都不是双方当

时真实的意思表示。 郑耀祖转账给马元园的

80 万元是为了购买上海的学区房， 不存在

马元园所称该 80 万元为郑耀祖支付给马元

园的离婚补偿款。 在与案外人许东、 林雪纯

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后， 他们一直仍然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

郑耀祖在庭审中表示： “说白了， 当时

我们就是 ‘假离婚’， 为了买学区房办个离

婚手续。 离婚协议也是随便写写的。 协议书

中 ‘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 300 万元整’ 的约

定是在民政局工作人员建议下增加的， 说房

子归我了， 应该给女方一个保障。 我认为，

反正很快就复婚嘛， 加就加呗。 我都不知道

复婚后这个离婚协议书还有效力。”

弄巧成拙 法律不认可“假离婚”

这份于 2013 年 9 月签订的 《离婚协

议书》 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上述协

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 特别是在马元园与郑耀祖复婚后又

再度离婚时， 这个约定是否仍然具有法律

效力呢？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

为，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权衡利益、 考量

利弊之后， 围绕婚姻关系解除而形成的一

个有机整体， 既包含关于婚姻解除、 子女

抚养的身份关系约定， 也包含财产分割的

协议。 不论原、 被告双方办理离婚是出于

何种利益考量或者政策规避， 原、 被告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 《离婚协议书》，

是双方自愿前往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办理离

婚手续时签订， 所有内容系双方协商一致确

认， 程序合法、 有效。 郑耀祖也没能提供相

应证据证明 《离婚协议书》 存在被胁迫等可

撤销的情形。

据此，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指出， 对

于郑耀祖主张上述离婚协议并非两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 只是为了购房时规避上海市房产

交易过程中首付款比例、 贷款比率等规定而

办理的 “假离婚” 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该 《离婚协议书》 合法有效， 法院予以确

认。

原、 被告虽于 2014 年 2 月 8 日再次登

记结婚， 后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经由法院调

解离婚， 但婚姻关系变更中未涉及财产分

割， 因此 2013 年 9 月 23 日签订 《离婚协议

书》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 对双方仍具有

法律约束力。

马元园主张郑耀祖继续履行离婚协议书

中约定的补偿义务， 法院予以支持。 马元园

认可郑耀祖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 、 2013 年

11 月 1 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其名下建设银行

卡汇入的 80 万元系偿还 300 万元的补偿款，

马元园要求郑耀祖支付补偿款 220 万元的诉

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近日，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 郑耀祖自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马元园

220 万元补偿款。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近年来， 离婚前 “假戏真

做” 离婚后 “弄假成真” 的案

例并不鲜见， 财富剧增引起家

庭不和的现象也大量存在。 物

质财富确是家庭幸福的支撑，

但金钱数目与婚姻幸福之间并

不成正比。 若是追求物质的欲

望太过强烈， 或将顾此失彼，

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本案

就是一个鲜明的警示。

在法律上 ， 离婚就是离

婚 ， 根本没有 “假离婚 ” 之

说， 一对夫妻从民政部门拿到

离婚证的那一刻起， 离婚便成

为法律事实。

即使当事人存在离婚假

意， 《离婚协议》 以及离婚登

记也已经实际生效， 除非能够

证明 《离婚协议》 并非是他们

的真实意思表示。 所以 “假离

婚” 存在巨大风险， 千万要慎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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